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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建设厅（委、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建设局： 

  为贯彻实施《可再生能源法》，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战略部署，加强政策扶

持，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城乡建筑领域的应用，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重要意义 

  （一）推动光电建筑应用是促进建筑节能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建筑用能迅速增加。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开

发利用太阳能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重，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抓手。城乡建设

领域是太阳能光电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利用太阳能光电转换技术，解决建筑物、

城市广场、道路及偏远地区的照明、景观等用能需求，对替代常规能源，促进建

筑节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动光电建筑应用是促进我国光电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

我国光电产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

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知名度的光电生产企业，已形成具有规模化、国际

化、专业化的产业链条。但目前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加大了

市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发展。推动光电建筑应用，拓展国内应用市

场，将创造稳定的市场需求，促进我国光电产业健康发展。 

  （三）推动光电建筑应用是落实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重要着力点。推

动光电在城乡建设领域的规模化、专业化应用，可以有效带动高新技术及节能环



保领域的资金投入，可以促进建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电气、建筑安装、

咨询服务等多个产业实现调整升级，对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扩大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支持开展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 

  为有效缓解光电产品国内应用不足的问题，在发展初期采取示范工程的方

式，实施我国“太阳能屋顶计划”，加快光电在城乡建设领域的推广应用。 

  （一）推进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启动国内市场。现阶段，在条件适宜的地区，

组织支持开展一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争取在示

范工程的实践中突破与解决光电建筑一体化设计能力不足、光电产品与建筑结合

程度不高、光电并网困难、市场认识低等问题，从而激活市场供求，启动国内应

用市场。 

  （二）突出重点领域，确保示范工程效果。综合考虑经济性和社会效益等因

素，现阶段在经济发达、产业基础较好的大中城市积极推进太阳能屋顶、光伏幕

墙等光电建筑一体化示范；积极支持在农村与偏远地区发展离网式发电，实施送

电下乡，落实国家惠民政策。 

  （三）放大示范效应，为大规模推广创造条件。通过示范工程调动社会各方

发展积极性，促进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加强示范工程宣传，扩大影响，增强市场

认知度，形成发展太阳能光电产品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落实上网分摊电价等政

策，形成政策合力，放大政策效应；将光电建筑应用作为建筑节能的重要内容，

在新建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城市照明中积极推广使用。 

  三、实施财政扶持政策 



  国家财政支持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注重发挥财政资金政策杠杆的引导

作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的机制和模式，加快光电商业化发展。 

  （一）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予以资金补助。中央财政安排专门资金，对

符合条件的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予以补助，以部分弥补光电应用的初始投入。

补助标准将综合考虑光电应用成本、规模效应、企业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并将

根据产业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的情况逐年调整。 

  （二）鼓励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为激励先进，将严格设定光电建筑应用示

范的标准与条件。财政优先支持技术先进、产品效率高、建筑一体化程度高、落

实上网电价分摊政策的示范项目，从而不断促进提高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水平，

增强产业竞争力。 

  （三）鼓励地方政府出台相关财政扶持政策。将充分调动地方发展太阳能光

电技术的积极性，出台相关财税扶持政策的地区将优先获得中央财政支持。 

  四、加强建设领域政策扶持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把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作为建筑节能工

作的重要内容，完善技术标准，推进科技进步，加强能力建设，逐步提高太阳能

光电建筑应用水平。 

  （一）完善技术标准。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大力推动建筑领域中有关太阳能

光电技术应用的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贯彻和执行，并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研究制

定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设计、施工、验收标准、规程及工法、图集，

促进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实现一体化、规范化。各光电企业也应要制

定本单位产品在建筑领域应用的企业标准，提高应用水平。 



  （二）加强质量管理。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太阳能光电技术应用项目

的质量管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强制性标准加强监督

检查和指导，对不符合现行有关标准或不能实现项目预期节能目标的要责令改

正。 

  （三）加强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技术能力建设。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依

托相关机构，做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的技术支撑工作；要积极为光电生产企

业、设计单位、施工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整合各方面力量，推动太阳能光电生产、

设计、施工三者有效结合，提高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能力。 

  各地应建立推进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工作协调机制，切实加强

对推进光电建筑应用工作的领导。财政、建设等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依托现有的建筑节能机构，由专门人员具体负责，抓紧制订光电建筑应用

实施规划以及具体实施方案，协调项目实施工作，解决推进工作中的问题，及时

总结经验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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